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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胡锦生  胡  建  沈伟艺 

 

 

    

徐钢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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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董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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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独立董事签字： 

 

     

胡吉明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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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独立董事签字： 

 

     

毛美英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2-1-5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独立董事签字： 

 

     

章晓科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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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全体监事签字： 

     

李灵巧  张鸿飞  郑方卫 

 

 

公司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孙  超  郭军锋  叶  春 

     

姚朝阳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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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发行人、

上市公司、司太立 
指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面值为 1.00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

的行为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司章程》 指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定价基准日 指 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即 2024 年 5 月 21 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董事会 指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国泰君安、主承销商、保

荐人（主承销商）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律师 指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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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发行人已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履行了《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

监会、上交所规定的决策程序，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1、2022 年 8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一系列议案。 

2、2023 年 4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一系列议案。 

3、2023 年 5 月 9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

发行相关的一系列议案。 

4、2023 年 7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

次发行相关的一系列议案。 

5、2023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

本次发行相关的一系列议案。 

6、2023 年 10 月 19 日，公司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关于浙江

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通过的通知。 

7、2024 年 3 月 14 日，公司公告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司

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373

号）。 

8、2024 年 3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

效期的议案》；2024 年 4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前述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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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1、2023年10月19日，公司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关于浙江司

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通过的通知。 

2、2024年3月14日，公司公告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司太立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373号）。 

（三）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青岛高创玖号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易、诺德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景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景商金牛3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安徽中安高质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沙麓

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

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UBS AG、杨岳智、易方

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美对冲策略证券私募投资

基金、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美

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美战投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共计19家发行对象。上市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4年5月24日向上述

发行对象发出《缴款通知书》。截至2024年5月28日17时止，上述发行对象已将认

购资金全额汇入国泰君安的发行专用账户。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4年6月3日出具了天健验[2024]159号《验证报告》。根

据该报告，截止2024年5月28日17:00，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获配投资者缴存

款的账户收到司太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34,979,955.00

元。 

2024年5月30日，国泰君安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与承销费后的余额划转

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户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4 年 6 月 3 日出具了天健验[2024]199 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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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报告，发行人此次发售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发行数量 95,895,38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9.7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934,979,955.00 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7,187,520.15 元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27,792,434.85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95,895,38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831,897,054.85 元。 

本次发行的缴款及验资等程序符合《认购邀请书》的约定，符合发行人关于

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的规定，以及《注册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法规规定。 

（四）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将尽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五）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

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发行对象取

得的公司股票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其承诺，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特定对象持有股份的

限售期另有规定或约定的，则服从相关规定或约定。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数量：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

量为 95,895,380 股，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未超过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未超过本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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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且发行股数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

发行股票数量上限的 70%。 

4、发行方式：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本次发行承销方

式为代销。 

5、发行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9.75 元/股。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采取竞价发行方式，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2024 年 5 月 21 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即 9.75 元/股。 

本次发行共有 19 家投资者提交《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下称“《申购报价单》”），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

且根据《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认购邀请文件》

（下称“《认购邀请文件》”）中规定的定价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9.75 元/

股，发行价格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的比率为 80.04%，发行价格与发

行底价的比率为 100.00%。 

6、申购报价及股份配售的情况 

（1）认购邀请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向上交所报送《浙江司太

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及《浙江司太立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认购邀请名单》，共计 245 名特定投资

者。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启动后（即 2024 年 5 月 20 日）至申购报价开始前

（即 2024 年 5 月 23 日 9 点前），保荐人（主承销商）收到共计 2 名新增投资者

的认购意向，即杨岳智、董易。保荐人（主承销商）在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的见证下，向后续表达了认购意向的投资者补发了认购邀请书。 

因此，本次发行共向247名特定对象发送《认购邀请文件》及其附件《申购

报价单》等认购邀请文件，具体包括：发行人前20大股东（已剔除关联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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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前20大股东以外的重复机构）20家；基金公司28家；证券公司13家；保险

机构11家；其他机构157家；个人投资者18位。 

上述认购邀请书拟发送范围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亦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

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及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文件的相关要求。 

本次发行不存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通过结构化

产品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

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以及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

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2）询价申购情况 

2024 年 5 月 23 日 9:00-12:00，在《认购邀请文件》规定时限内，保荐人（主

承销商）共收到 19 份申购报价单，当日 12 点前，除 6 家公募基金公司和 1 家

QFII 无需缴纳定金外，其他 12 家投资者均及时足额缴纳定金。全部投资者及其

管理产品的申购都符合认购邀请文件要求，均为有效申购。 

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

型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总金额

（元） 

1 青岛高创玖号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1.97 30,000,000.00 

2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11.00 30,880,000.00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10.92 34,000,000.00 

10.59 99,300,000.00 

10.19 137,600,000.00 

4 董易 自然人 

10.83 30,000,000.00 

10.53 38,000,000.00 

9.83 50,000,000.00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10.79 30,000,000.00 

10.29 70,370,000.00 

9.89 112,880,000.00 

6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10.55 30,000,000.00 

10.25 60,000,000.00 

7 
上海景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景商金牛 3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50 3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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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者获配结果 

经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核查，诺德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拟参与本次发行的产品之一“诺德基金创新定增量化 3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存在关联关系，因此将该产品的报价视为无效报价剔

除，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有效申购金额为 112,400,000.00 元人民币。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且根据《认购邀请文件》中规定的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最终价格确定为 9.75 元/股，最终发行规模为 95,895,380 股，募集资金

总额 934,979,955.00 元，未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

高发行数量以及向上交所报送发行方案规定的股数上限 102,754,350 股，未超过

募投项目资金总额 148,000.00 万元（含 148,000.00 万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9 家，均为本次认购邀请文件发送的对象。 

具体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认购金额 

（元） 

限售期限

（月） 

1 
青岛高创玖号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76,923 29,999,999.25 6 

8 安徽中安高质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0.50 60,000,000.00 

9.99 70,000,000.00 

9 长沙麓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0.46 35,000,000.00 

1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10.41 34,000,000.00 

11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10.08 30,000,000.00 

9.88 50,000,000.00 

1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老

金产品 
保险公司 10.05 30,000,000.00 

13 UBS AG QFII 机构 10.00 30,000,000.00 

14 杨岳智 自然人 
9.95 30,000,000.00 

9.75 30,100,000.00 

15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9.80 84,000,000.00 

16 
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美对冲策略证券私

募投资基金 
其他 9.80 30,000,000.00 

17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保险公司 9.80 30,000,000.00 

18 
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美人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9.78 30,000,000.00 

19 
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美战投 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9.75 3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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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167,179 30,879,995.25 6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112,820 137,599,995.00 6 

4 董易 5,128,205 49,999,998.75 6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528,205 112,399,998.75 6 

6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153,846 59,999,998.50 6 

7 
上海景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景商金牛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179,487 30,999,998.25 6 

8 
安徽中安高质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179,487 69,999,998.25 6 

9 长沙麓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589,743 34,999,994.25 6 

1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87,179 33,999,995.25 6 

11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128,205 49,999,998.75 6 

1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优选三号股

票型养老金产品 
3,076,923 29,999,999.25 6 

13 UBS AG 3,076,923 29,999,999.25 6 

14 杨岳智 3,087,179 30,099,995.25 6 

15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615,384 83,999,994.00 6 

16 
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美对冲策

略证券私募投资基金 
3,076,923 29,999,999.25 6 

17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3,076,923 29,999,999.25 6 

18 
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美人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3,076,923 29,999,999.25 6 

19 
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美战投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076,923 29,999,999.25 6 

合计 95,895,380 934,979,955.00 - 

（4）关于认购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

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按照《认购邀请文件》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

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当然机构专业

投资者（A 类）、法人或机构专业投资者（B 类）、自然人专业投资者（C 类）、

认定法人或机构专业投资者（D 类）及认定自然人专业投资者（E 类）等 5 个类

别。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划分为 C1（保守型）、C2（谨慎性）、

C3（稳健型）、C4（积极型）、C5（激进型）等五种级别。 

本次司太立向特定对象发行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类（中等风险）级。专业投

资者和普通投资者中 C3（稳健型）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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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司太立发行对象均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保荐人（主承

销商）的核查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

核查结论为： 

序号 发行对象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

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1 
青岛高创玖号产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2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4 董易 普通投资者（C5） 是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6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7 
上海景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景

商金牛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8 
安徽中安高质贰号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9 长沙麓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C4） 是 

1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11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1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优

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13 UBS AG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14 杨岳智 普通投资者（C4） 是 

15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16 
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

美对冲策略证券私募投资基金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17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产品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18 
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

美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19 
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

美战投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当然机构专业投资者

（A 类） 
是 

经核查，上述 19 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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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规定。 

（5）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6 号》的要求，保荐人

（主承销商）及公司律师须对本次认购对象资金来源进行核查。经保荐人（主承

销商）及公司律师核查： 

本次发行的 19 家认购对象均承诺本次认购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其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

议安排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金来源

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

行类第 6 号》等相关规定。 

（6）缴款通知书发送及缴款情况 

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24 年 5 月 24 日向所有获配投资者发送

《缴款通知书》。根据《缴款通知书》的要求，截至 2024 年 5 月 28 日 17:00 时，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已足额收到全部发行对象的申购缴款。 

三、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发行规模为 95,895,380 股，募集资金总额 934,979,955.00 元，未超过股

东大会决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4〕373 号文同意的股数上限以及向上交

所报送发行方案规定的股数上限，未超过募投项目资金总额 148,000.00 万元（含

148,000.00 万元）。本次发行最终发行对象共计 19 家，不超过 35 名，符合《实

施细则》的要求以及向交易所报备的发行方案。 

（二）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1. 青岛高创玖号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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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MACKGY8P2R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 187-1 号崂山智慧产业园 8 号楼 208

室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 187-1 号崂山智慧产业园 8 号楼 208 室 

注册资本：5,200.00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青岛高创澳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白瑞明）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3,076,923 股 

限售期：6 个月 

2.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17866389C 

法定代表人：窦玉明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479 号 8 层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479 号 8 层 

注册资本：22,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3,167,179 股 

限售期：6 个月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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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77433812A 

法定代表人：吴林惠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注册资本：2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获配数量：14,112,820 股 

限售期：6 个月 

4. 董易 

身份证号码：3201052000******** 

住所：南京市玄武区**** 

获配数量：5,128,205 股 

限售期：6 个月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17866186P 

法定代表人：潘福祥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 层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 层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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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

（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11,528,205 股 

限售期：6 个月 

6.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0JK1K 

法定代表人：孟辉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218 弄 1 号 420 室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218 弄 1 号 420 室 

注册资本：21,0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公募基金管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和中国证

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获配数量：6,153,846 股 

限售期：6 个月 

7. 上海景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景商金牛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301313801R 

法定代表人：张坚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 6665 号 5 幢一层 1075 室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 6665 号 5 幢一层 107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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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3,179,487 股 

限售期：6 个月 

8. 安徽中安高质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D7X4P90C 

注册地址：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龙泉路 9 号 A 楼四层 

住所：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龙泉路 9 号 A 楼四层 

注册资本：10,0000.00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安徽中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银龙）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

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许可

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获配数量：7,179,487 股 

限售期：6 个月 

9. 长沙麓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A4L5PG787 

法定代表人：张志远 

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岳麓西大道 2450 号环创园 B1 栋 1706-2、1707-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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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长沙高新开发区岳麓西大道 2450 号环创园 B1 栋 1706-2、1707-1 号 

注册资本：5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资本管理；资产管理咨询；投资管理服务；以自有资产进行股权

投资；（以上经营范围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

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商业信息咨询；市场调研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3,589,743 股 

限售期：6 个月 

1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25909986U 

法定代表人：陈亮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注册资本：482,725.6868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证券业务；外汇业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

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3,487,179 股 

限售期：6 个月 

11.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52892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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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葛长伟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3018 号 2608 室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3018 号 2608 室 

注册资本：14,097.8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5,128,205 股 

限售期：6 个月 

1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70945342F 

法定代表人：赵明浩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 1101 号 8F 和 7F701 单元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 1101 号 8F 和 7F701 单元 

注册资本：60,06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

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3,076,923 股 

限售期：6 个月 

13. UBS AG 

企业性质：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编号：QF2003EUS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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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Bahnhofstrasse 45,8001 Zurich, Switzerland, and Aeschenvorstadt 

1,4051 Basel, Switzerland 

住所：Bahnhofstrasse 45,8001 Zurich, Switzerland, and Aeschenvorstadt 1,4051 

Basel, Switzerland  

注册资本：385,840,847 瑞士法郎  

法定代表人：房东明  

获配数量：3,076,923 股  

限售期：6 个月 

14.杨岳智 

身份证号码：4405271967********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获配数量：3,087,179 股 

限售期：6 个月 

15.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27878666D 

法定代表人：刘晓艳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荣粤道 188 号 6 层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荣粤道 188 号 6 层 

注册资本：13,244.2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8,615,38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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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6 个月 

16. 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美对冲策略证券私募投资基金）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19286783K 

法定代表人：祝丽娜 

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荔红二路 9 号 1 栋 3012 室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荔红二路 9 号 1 栋 3012 室 

注册资本：13,8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投资管理服

务 

获配数量：3,076,923 股 

限售期：6 个月 

17.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074251442 

法定代表人：李源 

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街 9 号院 1 号楼 19 层 1906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街 9 号院 1 号楼 19 层 1906 

注册资本：1,45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保险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3,076,92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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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6 个月 

18. 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美战投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19286783K 

法定代表人：祝丽娜 

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荔红二路 9 号 1 栋 3012 室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荔红二路 9 号 1 栋 3012 室 

注册资本：13,8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投资管理服

务 

获配数量：3,076,923 股 

限售期：6 个月 

19. 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美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19286783K 

法定代表人：祝丽娜 

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荔红二路 9 号 1 栋 3012 室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荔红二路 9 号 1 栋 3012 室 

注册资本：13,8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投资管理服

务 

获配数量：3,076,923 股 

限售期：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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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获配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国泰君安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

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

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本次发行获配对象均承诺本次认购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主要股东向其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的情形，且未直接或通过利

益相关方向其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

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全部发行对

象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交易的安排。对于未来可能

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发行对象备案事项核查 

本次获配的投资者中，UBS AG、长沙麓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杨岳智、董易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无需履行相关备案登记手续。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保险机构投资者，其

参与本次发行的产品均属于保险公司资管产品或养老金产品，不属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

人，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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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公募基金产品、养老金

产品、社保基金产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

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

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办理了备案登记手续。 

青岛高创玖号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景商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安徽中安高质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华美对冲策略证券私募投资基金、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美人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美战投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认购资金来源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保荐代表人：戴嘉鑫、何欢 

项目协办人：陈紫天 



2-1-30 

联系电话：021-38032666 

联系传真：021-38670666 

（二）公司律师 

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10 层  

负责人：杨晨 

签字律师：郑晓东、郑寰、卢江霞  

联系电话：010-57068585 

联系传真：010-85150267 

（三）审计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128 号 6 楼  

负责人：王国海  

签字会计师：向晓三、丁锡锋、陈红兰、胡清  

联系电话：0571-88216888 

联系传真：0571-88216999 

（四）验资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128 号 6 楼  

负责人：王国海 

签字会计师：丁锡锋、陈红兰  

联系电话：0571-8821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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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传真：0571-8821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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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股） 

1 胡健 境内自然人 61,740,000 18.03% - 

2 胡锦生 境内自然人 60,096,168 17.55% - 

3 台州聚合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148,000 2.38% - 

4 

上海牧鑫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牧鑫春辰 1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6,858,288 2.00% -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融通健康产业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6,200,000 1.81% -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创新医药主题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681,400 1.37% -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196,427 0.93% - 

8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弘医药创新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815,080 0.82% -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医疗积极成长

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293,855 0.67% -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医药健康主题股票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74,300 0.63% - 

合计 158,203,518 46.19%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

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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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健 
境内自然

人 
61,740,000 14.08% - 

2 胡锦生 
境内自然

人 
60,096,168 13.71% -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4,112,820 3.22% 14,112,820 

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1,528,205 2.63% 11,528,205 

5 台州聚合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148,000 1.86% - 

6 
安徽中安高质贰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7,179,487 1.64% 7,179,487 

7 

上海牧鑫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牧鑫春辰 1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6,858,288 1.56% - 

8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

价值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6,403,346 1.46% 6,153,846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通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6,200,000 1.41% -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广

发医疗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5,128,205 1.17% 5,128,205 

合计 187,394,519 42.74% 44,102,563 

注 1：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最终以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为准。 

    注 2：公募基金投资者以实际持股的产品情况合并测算并列示。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95,895,380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

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

份 
- - 95,895,380 95,895,380 21.87% 

无限售条件股

份 
342,514,501 100.00% - 342,514,501 78.13% 

股份总数 342,514,501 100.00% 95,895,380 438,409,881 100.00% 

注：公司将在本次发行后尽快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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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

股东的情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二）资产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规模均将增加，负债总额不变，资

产负债率将相应下降，本次发行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和偿债能力，降低财务

风险，优化资本结构。 

（三）业务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仍为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所处行

业仍为医药制造业。 

（四）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发生变

化。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

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

治理结构。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

响，若公司拟调整董事、高管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

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结构产生重大

影响，不会发生公司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在生产、采购、

销售等方面新增经常性关联交易的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对本公司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

会发生变化，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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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要求；本次发行的竞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

合《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

员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

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情形。本次

发行事项均明确符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注

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按法定程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

行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的形式和

内容合法、有效；本次发行过程中，认购邀请的发送、投资者申购报价、定价和

配售、缴款通知的发出及《认购协议》的签署、缴款及验资等发行过程均合法、

有效，符合《发行方案》及《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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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方案》及《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具备参与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且未超

过三十五名，符合《发行方案》及《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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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介机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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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陈紫天   

 

保荐代表人：     

 戴嘉鑫   何  欢 

 

法定代表人：  

 朱  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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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

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

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经办律师：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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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

告书与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

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

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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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

告书与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

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

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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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

行情况报告书》之盖章页） 

 

 

 

 

 

 

 

 

 

 

 

发行人：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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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之审核报告；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3、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2024]159 号《验资报

告》、天健验[2024]199 号《验证报告》； 

4、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文件《关于同意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373 号）； 

6、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存放地点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现代工业集聚区丰溪西路 9 号 

电话：0576-87718605 

联系人：孙超、张异 

 


